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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S(A)2015-05 
 

《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 
 
訂明授權或器材取出手令下的進一步的授權或規定（條例草案第

6(2)條、第 8(2)條、第 9 條、第 16(10)條、第 17(5)條及第 18 條） 
 

關 於 在 上 述 條 文 中 提 述 “ 任 何 進 一 步 的 授 權 或 規 定 ” 的

背 景 ， ICS(A)2015-01 號 文 件（ 立 法 會 CB(2)1172/14-15(02)號

文 件 ） 已 有 所 載 述 。 根 據 《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條 例 》（《 條 例 》）

（ 第 589 章 ） 第 32 條 ， 訂 明 授 權 （ 即 法 官 授 權 、 行 政 授 權 或

緊 急 授 權 ）可 在 它 所 指 明 的 適 用 於 該 授 權 本 身 或 在 該 授 權 下 的

任 何 進一步 的 授 權 或 規 定（ 不 論 是 根 據 該 授 權 的 條 款 或《 條 例 》

的 任 何 條 文 而 批 予 或 施 加 的 ）的 任 何 條 件 的 規 限 下 發 出 或 續 期

（ 斜 粗 體 為 本 文 所 加 ， 以 示 強 調 ）。 有 鑑 於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在 上

述 修 訂 建 議 內 保 留 “進 一 步 ”一 詞 ， 以 確 保《 條 例 》的 釋 義 前 後

一 致 ， 實 為 合 理 。  
 

條例草案第 19 條  –  擬議的《條例》第 59(1)(c)條  
 
專 員 的 檢 討 職 能 及 銷 毀 受 保 護 成 果 的 規 定  
 
2 .  根 據《 條 例 》現 時 的 第 59(1)(c)條 ， 某 指 明 部 門 的 首 長

須 確 保，在 保 留 受 保 護 成 果 並 非 對 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屬 必 要

時 ， 盡 快 將 受 保 護 成 果 銷 毀 。 從 這 項 規 定 及 第 59 條 的 其 他 條

文 可 見，政 府 的 政 策 是 通 過 將 受 保 護 成 果 的 披 露，限 制 於 對 該

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屬 必 要 的 最 小 限 度，以 及 在 保 留 該 等 成 果

並 非 對 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屬 必 要 時，盡 快 予 以 銷 毀，藉 此 保

障 個 人 私 隱。 這 項 規 定 符 合《 個 人 資 料（ 私 隱 ）條 例 》（ 第 486
章 ） 附 表 1 第 2 原 則 第 (2)款 的 規 定 ， 即 是 須 採 取 所 有 切 實 可

行 的 步 驟，以 確 保 個 人 資 料 的 保 存 時 間 不 超 過 將 其 保 存 以 貫 徹

該 資 料 被 使 用 於 或 會 被 使 用 於 的 目 的（ 包 括 任 何 直 接 有 關 的 目

的 ）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 
 
3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機 制 的 設 計 ，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

（ 專 員 ）屬 獨 立 個 體 ， 須 執 行《 條 例 》下 的 監 督 職 能 。 專 員 獲

授 權 檢 討 各 部 門 及 其 屬 下 人 員 有 否 遵 守 相 關 規 定，但 不 會 參 與

部 門 的 實 際 運 作 。 專 員 可 決 定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 須 予 依 循 的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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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， 並 可 隨 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53(1)條 的 規 定 要 求 某 部 門 向 他

提 供 受 保 護 成 果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53(3)條 ， 有 關 部 門 必 須 遵

守 專 員 所 作 出 的 要 求。專 員 所 作 出 的 檢 討 和 各 部 門 使 用 及 銷 毀

受 保 護 成 果 一 事 ， 兩 者 互 有 關 係 ， 但 分 屬 不 同 程 序 。  
 
4 .  除 了 建 議 明 確 賦 權 專 員 檢 查 受 保 護 成 果 ， 使 他 可 以 執

行 《 條 例 》 下 的 各 項 職 能 之 外 ， 我 們 亦 建 議 ， 第 59(1)(c)條 所

訂 在 保 留 受 保 護 成 果 一 旦 對 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不 再 屬 必 要

時 便 須 予 以 銷 毀 的 規 定 ， 應 受 制 於 專 員 根 據 第 53(1)(a)條 就 受

保 護 成 果 所 施 加 的 任 何 要 求。換 言 之，保 留 受 保 護 成 果 並 非 對

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屬 必 要 時，便 須 盡 快 予 以 銷 毀，除 非 專 員

根 據 經 條 例 草 案 第 19 條 修 訂 的 第 53(1)(a)條 ， 要 求 有 關 部 門

向 其 提 供 該 受 保 護 成 果，以 便 專 員 能 履 行 其 職 能 ，則 作 別 論 。

專 員 一 旦 不 再 需 要 所 提 供 的 受 保 護 成 果，便 須 在 保 留 該 成 果 對

訂 明 授 權 的 目 的 及 遵 從 專 員 施 加 的 任 何 進 一 步 要 求 並 非 屬 必

要 時，盡 快 予 以 銷 毀。上 述 建 議 的 目 的，是 在 不 損 及 專 員 執 行

其 監 督 職 能 的 情 況 下 ， 保 障 目 標 人 物 和 其 他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私

隱。在 這 種 安 排 下，任 何 關 於 向 專 員 提 供 受 保 護 成 果 的 要 求 ，

將 凌駕於 受 保 護 成 果 對 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不 再 屬 必 要 時 便

須 銷 毀 的 規 定。此 舉 亦 能 為 個 人 私 隱 提 供 更 佳 的 保 障，因 為 專

員 既 不 一 定 需 要 檢 討 部 門 所 調 查 的 每 一 宗 個 案，亦 不 一 定 需 要

查 閱 其 所 檢 討 的 個 案 中 依 據 訂 明 授 權 所 取 得 的 每 一 項 受 保 護

成 果。即 使 在 個 別 個 案 中，專 員 有 要 求 提 供 受 保 護 成 果 供 其 作

檢 討 之 用，但 該 等 成 果 可 能 無 需 在 整 段 檢 討 期 間 一 直 由 專 員 保

留。因 此，現 時 的 建 議 已 在 保 障 目 標 人 物 和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私 隱

權，以 及 方 便 專 員 執 行 其 監 督 職 能 的 需 要 之 間，達 致 合 理 的 平

衡。有 關 建 議，較 規 定 部 門 須 保 留 所 有 受 保 護 成 果 直 至 專 員 在

指 明 期 間 內 完 成 個 案 的 檢 討 為 止 的 做 法 ， 更 為 可 取 。  
 
5 .  在 實 際 安 排 方 面 ，《 條 例 》 第 53(5)條 訂 明 ， 專 員 可 決

定 在 執 行 他 在《 條 例 》下 的 職 能 時 須 予 依 循 的 程 序 。 目 前 ， 專

員 已 在 執 行 其 檢 討 不 同 類 別 個 案 的 職 能 方 面 訂 立 各 項 安 排，俾

使 該 四 個 部 門 保 存 特 定 個 案 的 受 保 護 成 果，供 其 作 檢 討 之 用 。

根 據 該 等 安 排，專 員 可 在 個 別 個 案 的 受 保 護 成 果 按 規 定 予 以 銷

毁 前，要 求 某 部 門 保 存 該 等 成 果。我 們 得 悉，此 等 安 排 一 直 運

作 暢 順。各 部 門 均 遵 照 專 員 的 要 求，而 專 員 在 這 方 面 未 曾 遇 到

任 何 困 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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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 急 授 權 及 應 口 頭 申 請 發 出 的 訂 明 授 權  
 
6 .  《 條 例 》第 23(3)(a)條 訂 明， 如 沒 有 提 出 尋 求 確 認 緊 急

授 權 的 申 請，則 部 門 首 長 須 安 排 將 藉 進 行 有 關 截 取 或 第 1 類 監

察 取 得 的 資 料 即 時 銷 毀 ， 包 括 當 中 所 取 得 的 任 何 成 果 。 第

26(3)(b) ( i )條 亦 就 沒 有 申 請 確 認 應 口 頭 申 請 發 出 的 訂 明 授 權 ，

載 有 類 似 的 條 文。安 排 將 資 料 即 時 銷 毀 的 規 定，旨 在 發 揮 阻 嚇

作 用 ， 以 防 部 門 不 遵 從 在 有 關 相 關 授 權 發 出 後 48 小 時 內 須 向

有 關 當 局 申 請 確 認 授 權 的 規 定。沒 有 根 據 第 23(1)條 或 第 26(1)
條 提 出 尋 求 確 認 授 權 的 申 請 屬 嚴 重 事 故 ， 部 門 必 須 依 據 第

23(3)(b)條 或 第 26(3)(b) ( i i )條 的 規 定 向 專 員 提 交 一 份 報 告 ， 其

內 須 載 有 該 個 案 的 細 節。鑑 於 這 明 顯 是 十 分 嚴 重 的 事 故，部 門

所 取 得 的 任 何 資 料 不 應 提 供 予 屬 下 人 員，並 且 必 須 即 時 銷 毀 ，

以 保 障 目 標 人 物 和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私 隱 。  
 
7 .  若 然 部 門 有 遵 照 第 23(1)條 或 第 26(1)條 提 出 尋 求 確 認

授 權 的 申 請 ， 但 有 關 當 局 拒 絕 確 認 授 權 ， 根 據 第 24(3)(b)條 或

第 27(3)(b)條 （ 視 個 案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）， 有 關 當 局 即 可 運 用 酌

情 決 定 權，命 令 該 部 門 將 藉 進 行 有 關 行 動 所 取 得 的 資 料 即 時 銷

毀。有 關 當 局 會 考 慮 個 案 的 整 體 情 況，包 括 第 3 條 所 指 明 的 先

決 條 件 是 否 符 合，以 決 定 應 否 作 出 該 命 令，以 及 藉 有 關 行 動 所

取 得 的 資 料 有 多 少 應 予 銷 毀。若 有 關 當 局 認 為 授 權 應 予 撤 銷 或

更 改，而 基 於 個 案 的 具 體 情 況，有 必 要 將 資 料 即 時 銷 毀，賦 權

有 關 當 局 可 以 酌 情 作 出 有 關 命 令 的 做 法，可 讓 有 關 當 局 更 好 地

保 障 目 標 人 物 和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私 隱 。  
 
8 .  第 6 段 及 第 7 段 載 述 的 銷 毀 安 排 ， 關 乎 如 何 處 理 依 據

授 權 取 得 的 資 料 而 有 關 授 權 已 不 再 存 在 或 未 獲 確 認。此 等 情 況

若 非 涉 及 嚴 重 的 違 規 行 為，就 是 未 能 符 合 發 出 訂 明 授 權 的 嚴 格

條 件 。 對 於 未 有 遵 從 於 48 小 時 內 提 出 尋 求 確 認 授 權 的 申 請 的

規 定 的 部 門，將 所 取 得 的 資 料 即 時 銷 毀 是 恰 當 的 補 救 辦 法，而

對 於 未 能 符 合 發 出 訂 明 授 權 要 求 的 行 動，此 舉 亦 可 能 屬 必 要 。

這 些 措 施 無 損 專 員 根 據 第 49 條 至 第 52 條 在 其 周 年 報 告 中 匯 報

違 規 行 為 或 有 關 事 項 以 及 提 出 建 議 的 權 力。上 述 安 排 作 出 背 後

考 慮 的 因 素，有 別 於 銷 毀 依 據 依 據 有 效 訂 明 授 權（ 應 書 面 申 請

所 發 出 者，並 且 不 包 括 緊 急 授 權 ）取 得 的 受 保 護 成 果 所 考 慮 的

安 排 因 素 背 後 的 考 慮 因 素 。  
 

保安局 

2015 年 6 月 




